《技术转移服务人员能力规范（第一次修订）》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

一、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《技术转移服务人员能力规范》（DB11/T 1788-2020）（以下简称“《规范》”）2020年12月24日发布，2021年2月1日实施。《规范》的发布实施为本市技术转移从业人员提供了能力培养提升指导，为技术转移机构提供了人员能力评价参考，为全市进一步促进技术转移服务人才队伍能力提升提供了“路线图”。《规范》实施四年来，技术转移服务行业与人员发展面临一系列新要求、新变化，部分内容须进行修订。
一是技术转移服务人员队伍建设有新要求。党的二十大以来，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水平快速提高，促进技术转移服务发展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部署“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”,其中专门提到“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”。2022年以来，北京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等多部门制定发布《关于推动北京市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工作方案》等政策文件，都对技术转移服务人员的队伍建设工作做出了明确要求。
二是技术转移服务人员职业发展面临新形势。近年来，技术转移服务领域新职业不断涌现，技术转移服务人员范围不断扩大。如，技术经理人2022年纳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、科技咨询师的全国职业技能标准在2022年发布。通过《规范》修订，进一步完善技术转移服务人员知识技能框架，是新职业发展的切实需求，也是行业稳健前行的重要支撑。
三是技术转移服务人员工作实践呈现新趋势。随着高校院所有组织科研、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、硬科技投资等业态发展，技术转移服务场景与内涵更加丰富。在《规范》的宣贯工作中，发现部分内容已经不适应当前技术转移服务人员的从业实践情况，从业人员必须与时俱进，掌握新的知识内容和实操能力。通过《规范》修订细化、补充完善应掌握的知识与技能，丰富相关服务内涵，确保《规范》紧跟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时代步伐。
二、修订标准依据
本标准的修订依据包括：GB/T 15624-2011《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》GB/T 32152-2015《科技服务业分类》GB/T 34670-2017《技术转移服务规范》等标准化文件，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《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政策文件。
3、 主要内容
（一）修订标准的原则
1.规范性
本标准的结构与编写，符合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的要求。
2.系统性
本标准面向北京市技术转移服务人员能力建设，规范系统的提出了分级分类的知识与技能要求。
3.协调性
本标准严格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规章制度保持协调统一。如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、《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以及其他地方性法规。
4.通用性
本标准修订综合考虑了北京市技术转移服务人员从业分布、能力水平等现状，以及进一步培育技术转移服务专业队伍的需求导向。
（二）关于本标准基本结构的说明
本标准的基本结构是在参考大量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结构的基础上，结合北京市技术转移服务人员的基本情况，经过标准起草组多次讨论形成的。本标准正文共分五章，内容框架如下：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、能力要求。
（三）制定保障措施
[bookmark: _GoBack]从加强组织领导、严控标准质量、推动标准实施与评估三方面，保障标准体系建设质量。

1

